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男子家中藏有 80 张

他人名字的银行卡， 本欲以此作为

洗钱的工具。 不料， 民警的一次上

门检查， 打破了他的美梦。 经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日前该男子因

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没收扣押涉案手机、 银行卡。

2019 年春节过后， 民警小徐

像往常一样上门检查， 发现一住户

家中居然码放着 30 余部写有编号

的手机， 以及 80 余张不属于屋主

的银行卡， 遂对屋主林成富 （化

名） 立案侦查。

到案后， 林成富交代了自己的

作案事实。 2018 年初， 林成富认

识了一个以洗钱为生的朋友“阿

杰”。 “阿杰” 告诉他， 只要准备

几张银行卡， 就可以帮博彩公司、

赌球公司等一些非法公司洗钱， 按

百分比抽成。

2018 年底， 林成富便开始为

自己的“事业” 忙碌起来。 根据

“阿杰” 的指导， 他购买了大量银

行卡以及多部手机、 笔记本电脑。

准备好了洗钱所需的作案设施

后， 他又租借了房屋作为办公地

点， 准备注册公司， 并邀请 3 个最

信任的发小与他“共谋大事”。 最

后， 林成富在所谓的“办公地点”

内， 用购置的手机一一申请注册支

付宝账户， 并与买来的银行卡账号

绑定。 为防止弄混， 林成富还“细

心” 地为每一部手机贴上编号。

准备妥当后， 林成富向博彩公

司、 赌球公司发出“合作” 邀请，

孰料由于没有“工作经验”， 这些

公司都拒绝和他合作。

直至被抓捕归案， 林成富也未

曾谈下一笔生意， 未曾有一分钱进

账。 尽管如此， 其行为依然构成犯

罪。 原来， 从林成富家中搜查出的

银行卡经审查确认， 均系他人开

户。 而按照法律规定， 信用卡只能

由申领人本人使用， 没有正当理

由， 不得持有、 使用他人信用卡，

更不得非法买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 （五）》 第 171 条中妨害信用

卡管理罪和窃取、 收买、 非法提供

信用卡信息罪规定， 非法持有他人

信用卡， 数量累计在 5 张以上的，

即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本案

中， 犯罪嫌疑人林成富持有他人信

用卡逾 80张， 已涉嫌犯罪。

30余部手机 80余张银行卡
男子家中存这些欲“洗钱”，未出手已犯法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宋爱琴 王婕

儿童电影拍摄筹备过半， 投资

方与制片方之间却陷入僵局， 投资

方对制片工作不满， 不愿支付报

酬。 而制片方却认为自己工作合

格， 理应获得报酬， 遂将投资方告

上法庭。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最终

酌定投资公司支付制片公司服务费

5万元。

相谈甚欢 合作欣然开启

2018 年 1 月， 胡依和肖洪在

一次朋友聚会时偶遇， 因为是同

行， 两人相谈甚欢。 肖洪谈起自己

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 最近计划拍

摄一部儿童电影， 正在积极寻找电

影制片公司。 胡依听后称自己公司

有丰富的电影拍摄经验， 可以完成

这项合作。 之后， 二人协商签订了

《电影制片人合作合同》， 约定胡依

公司负责电影生产过程中的组织、

管理， 肖洪公司按照固定报酬加分

红的方式支付报酬， 其中固定报酬

为 15万元， 合同有效期至 2019 年

1月 31日止。

沟通不畅 怨气日渐累积

然而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 双

方却逐渐陷入僵局， 最终闹上了法

庭。 胡依公司称， 当初约定合同签

订后次日支付 1 万元、 2018 年 4

月 1 日前支付 6.5 万元的服务费，

但多次催讨后， 这笔钱始终没有着

落。 作为制片方， 没有资金无法推

动电影进度。 公司在两个月的时间

里起草、 审核、 修改了 《电影策划

方案》 等大量文件并推荐另两家公

司作为共同制作方参与工作， 推荐

编剧促成双方签约并完成剧本创

作， 筹备并召开电影启幕会， 为此

次合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肖洪公司却并不认可， 对胡依

公司所陈述的工作成果和推荐公司

不满意。 胡依当初声称的拍摄经验

丰富仅是拍摄了几部很不出名的电

影。 而造成投资人投资意愿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也是胡依公司的工作

能力不足， 效率较低， 因此自己有

权不付钱。

一槌定音 纠纷终告结束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合同约定

来看， 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胡依公司

每期服务报酬所对应的服务事项，

且所约定的服务事项也难以准确量

化， 因此应结合支付报酬的时间节

点、 履行内容等对其是否应当支付

报酬及支付数额进行综合判定。

证据显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 胡依公司的工作较为积极主

动， 但肖洪公司的反应却较为被

动， 导致电影筹备阶段的工作推进

缓慢； 此后双方的解约主要因肖洪

公司未及时支付胡依公司服务报

酬， 实为肖洪公司违约。 对于肖洪

公司声称的对方无丰富电影制片经

验， 并不能成为其抗辩称胡依公司

违约在先的事由。

（以上人物、 公司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6 月 24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缓交诉讼费用

申请。 法官打开申请， 只看到申请

缓交的说明， 并没有提交任何相关

证据材料。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终

经法院审核， 申请人陈某伪造证

据的真相水落石出， 因提供虚假

材料， 陈某被法院依法处罚6 万

元。

缓交申请未准许，再

次送达催交通知

申请人陈先生因与上海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侵权责任纠

纷， 已于 6 月 18 日在上海一中院

立案。 立案成功后， 当日上海一中

院便向陈先生依法送达了交纳案件

受理费的通知。 然而， 陈先生并没

有在指定期间内交纳相关费用， 而

是在截止日期最后一天， 也就是 6

月 24 日， 向法院送来了这份缓交

诉讼费用的申请。

依据我国诉讼法， 当事人交纳

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 可以按照规

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 减交或者

免交。 法官向陈先生释明： 若他想

要申请缓交， 需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 但从陈先生现提交的这份申请

来看， 无法认定他属于缓交的情

形， 因此法院未予准许其缓交， 并

依法向陈先生送达了催交案件受理

费的通知。

疑点重重， 法官火眼

金睛核实真相

在发出催交通知几日后， 陈先

生又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所在地街道

居委会的证明信复印件。 这份证明

显示， 陈先生名下无房产、 无社

保、 无工作， 属于特困户， 并加盖

有街道居委会的公章。

然而， 通常居委会可以开具户

籍证明和居住证明， 但无法核实居

民名下房产情况。 面对这份开具的

“三无” 证明信， 法官产生了怀疑。

随后， 法官联系该居委会了解证明

信开具的情况， 然而居委会的回复

却是： 从未向陈先生出具过这份证

明。 那么， 这份证明到底是真是

假？

为进一步核实真相， 法官要求

陈先生提供该证明信原件， 并提交

一份开具证明信的书面说明。 陈先

生在情况说明中写到： “本人于

2019 年 7 月 5 日至某居委会开具

特困户证明， 经办人为陆先生。”

法官仔细查看证明信原件， 发现证

明信不但没有落款日期， 而且公章

显示的称谓是“居委会”， 而非

“居民委员会”。

带着证明信原件， 法官来到该

居委会进行现场核实。 居委会查看

后表示并未出具过该证明， 且在调

查笔录中加盖了公章。 该公章与陈

先生证明信中的公章明显不同。 而

陈先生提到的由姓陆的先生办理，

对此， 该居委会两名陆姓工作人员

均表示未开具过此份证明。

提供虚假材料，被罚6

万元

为全面查清事实， 依法保障陈

先生的程序权利， 法官请陈先生到

法院就相关事实进行陈述、 核实。

然而陈先生两次均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 经法官多次向陈先生委托诉讼

代理人释明法律后果后， 陈先生终

于在第三次通知后出现。 陈先生承

认证明信是自己起草的， 公章是他

去办理假证、 假发票的地方， 花

200元让办假证的人操作的。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陈

先生在诉讼过程中为达到缓交案件

受理费 129万余元的目的， 向法院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且对证明开具

过程作出情况说明时又进行虚假陈

述。 待法院多次释明法律后果后，

陈先生到庭确认提供虚假证明的事

实。

鉴于陈先生有违诉讼诚信， 妨

害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 综合考量

陈先生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 程

度、 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其本人对此

的认识、 态度等因素， 上海一中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对其作

出罚款 6万元的决定。

“特困户”伪造证据欲缓交诉讼费
男子被法院处罚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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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陈卫锋

因认为对方生产、 销售的同款

健身器材侵犯自家注册商标， 一家

外国企业来华将国内某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诉至法院， 除要求对方停止

侵权行为外， 还诉请赔偿 300 万

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

案作出公开宣判， 认定被告侵权获

利逾 100万元， 其商标侵权行为符

合 《商标法》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

用要件， 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记者了解到， 该案是上海首例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 浦

东法院的判决对新 《商标法》 实施

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

查、 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 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和解后竟再次侵权被起诉

原告某外国企业诉称， 公司主

要运营运动器材生产销售、 健身课

程推广等业务，拥有多项发明专利，

并在中国多个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注

册了涉案商标， 且涉案商标已在中

国消费者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然而， 原告发现， 2018 年 3

月， 被告在某展览会上销售使用了

涉案商标的同款健身器材。 同时，

被告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推销。 原

告认为， 被告使用的商标与涉案商

标标识完全相同， 且商品类别亦与

原告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

同， 已构成商标侵权。

事实上， 早在 2012 年， 被告

就曾侵犯原告知识产权， 经原告发

送警告函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被

告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 鉴于其

重复侵权， 原告主张适用 3 倍惩罚

性赔偿， 要求赔偿 300万元。

被告辩称， 原告在涉案商标注

册后未在中国开设专卖店， 也未授

权代理商销售相应商品， 故原告未

以营利为目的在中国使用涉案商

标， 无法与该商标建立唯一对应的

关系。 此外， 目前市场上已存在多

家同业竞争者生产同款产品， 被告

对涉案商标的使用正当、 合理， 不

构成对原告商标权利的侵害。

300万元诉请获全额支持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商

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 且已经能与

原告建立唯一对应的关系。 被告在

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

标识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

为查明被告侵权行为的获利情

况， 法院责令其提交有关销售数

据、 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 但其拒

绝提交， 已构成举证妨碍。 法院在

审理中遂采用优势证据标准予以认

定。 法院认为， 根据被告微信宣传

的内容， 足以证明侵权商品的销售

量， 被告对其宣传内容不能举证否

定真实性的， 应当支持原告主张。

而对于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 可以

结合案外同类产品及被告的自认酌

情确定。 经认定， 被告的侵权获利

在 101.7万元至 139.5万元之间。

同时， 新 《商标法》 规定， 对

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 情节严重

的， 可以根据权利人实际损失、 侵

权人侵权获利、 商标许可使用费等

数额的 1倍以上 3倍以下确定赔偿

数额。

本案中， 被告曾因涉嫌侵害原

告其他商标及专利权利而被原告警

告， 后与原告签署和解协议， 承诺

不再侵权， 却又再次实施涉案侵权

行为。 被告原样仿冒原告的商标和

产品并销售， 且产品还存在质量问

题， 其行为符合惩罚性赔偿关于

“恶意” 和“情节严重” 的适用要

件， 法院最终确定了 3倍的惩罚性

赔偿比例。 因侵权获利的 3 倍已超

过 300万元， 超过原告主张的赔偿

金额， 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沪上首例 具有参考价值

2013 年， 修正后的 《商标法》

第 63 条第 1 款对“惩罚性赔偿” 进

行了规定， 这是知识产权领域首次引

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该制度旨在提高

侵权行为代价， 扭转此前“维权成本

高、 侵权代价低” 的局面， 有效减少

侵权行为的发生。

不过， 即便放眼全国， 司法实践

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侵权

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却并不多。 究

其原因， 主要是适用该制度的两个条

件较难确定： 一是侵权人主观 “恶

意” 和侵权情节客观 “严重” 的确定

难； 二是作为加倍计算的基数 “权利

人损失 ” “侵权人获利 ” 等的确定

难。

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

本案作为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

性赔偿案件， 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

用条件审查、 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均

进行了积极探索， 不仅对类案审理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且对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强乃至法治

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构建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签署和解协议后继续恶意生产销售假冒健身器材，获利逾百万被起诉

300万元！沪首例知产侵权惩罚性赔偿落槌

投资方制片方对簿公堂 电影被扼杀谁之过？


